附件2

《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和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，2023年制定了《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。实施近两年来，随着农业领域法律法规规章的出台、修订和执法实践需求的变化，同时全面践行包容审慎和柔性执法理念，因此，对2023年制定的裁量权基准进行修订。
二、修订内容
对《北京市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（2023版）进行全面修订，并依据新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制定裁量权基准，同时单独制定了《北京市农业农村领域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》。本次修订不再以法律法规作为分类依据，以农业农村细分行业领域进行分类，涉及农业机械、乳品质量安全、畜禽屠宰、畜禽养殖、动物防疫、植物检疫、粮食安全等22个部分。
三、裁量权基准修订原则
（一）整体架构
裁量权基准采用“裁量编号+违法行为+处罚依据+适用条件+具体标准”的基本结构，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采用“违法行为+处罚依据+适用条件+不予处罚情形+监管措施”的基本结构。
（二）裁量阶次设定原则
裁量阶次采用编码方式，编码规则为“职权编码前6位”+“档次”（A、B、C），加“阶次”（01、02、03、04……）。A档次对应高风险，适用于违法情节严重、危害后果重大、拒不整改或多次违法的情形；B档次对应中风险，适用于违法情节一般、危害后果较明显但未造成严重影响的情形；C档次对应低风险（零风险）适用于违法情节较轻、危害后果不明显且未造成明显影响的情形。
（二）适用条件确定依据
量化指标：部分违法行为以货值金额、违法所得、持续时间、面积、次数等量化指标区分不同的适用条件。
行为性质：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区分不同的适用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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